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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澎湖縣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

暨文化景觀審議會  110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 

   一、現  勘：110年 9月 8日 9時 30分 

      二、審查會議：108年 9月 8日 13 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局三樓第 1會議室 

柒、會議審議及決議： 

一、提案一：許雅琴君申請「許凌雲秀才紀念館」為本縣「歷史建築」，敬請

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 

         1.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 位，同意票 

4票，不同意票 3票，其它票 2票，無過半數之決議。 

         2.本案尚有疑議，補充相關資料後再審。 

     3.請提報人補充其它土地所有人之同意書、其它可供佐證人物 

與建築關聯性、或使用原建物材料重建之資料或事證。 

 

二、提案二：歐春玫君提報「硓屋社藝」(講美 35號古宅)為本縣「歷史建築」，

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 

         1. 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位，同意票 

9票，不同意票 0票，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。 

         2.登錄為歷史建築，登錄種類：宅第。 

         3.登錄名稱： 

           （1）若查明創建人姓名後確定，訂為「講美○○○古宅」。 

      （2）若所有人無法確知創建人姓名時，則以門牌命名，訂為「講美 

        35號古宅」。 

         4.登錄理由：  

           (1)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： 完整 

花台、水缸造型具有特色，大門兩側柱頭柱腳收邊工法，及石

刻門聯，為講美地區早期打石業興盛之呈現。 

          （2）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：大厝身與亭之間的水槽樑直接架 

在大廳之正面壁上，取消了「簾前」，直接以庭與大厝身接續， 

係日治時期的改良式作法。亭的深度較一般四櫸民宅大，玄武 

岩通樑之跨距長，且一體成型，保存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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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3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

        5.登錄建築物及土地範圍： 

           （1）土地及所有權人：白沙鄉講美段 433 地號，所有權人吳佳哲。 

           （2）建物： 

甲、白沙鄉講美段 42建號。 

乙、門牌：白沙鄉講美村 35號。 

           （3）建物座標：23°37'58.1"N 119°36'00.2"E、 

23.632796, 119.600047 

三、提案三：縣定古蹟四眼井為辦理撥用，原公告地號馬公段 2188-4範圍涉      

及街道及馬路，擬辦理土地分割，重新公告古蹟範圍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縣定古蹟四眼井重新公告範圍（圖示如附圖 1）： 

       1.自馬公段 2188-4地號辦理分割。 

        2.水井含周邊公共空間。 

         3.以既有三方巷道交界處為界： 

     （1）北側巷道：中央街 40號正立面東側牆角延伸之水平線。 

          （2）西側巷道：中央街 42號（乾益堂）西側牆外緣延伸之水平線。 

          （3）南側巷道：中央街 37號（頂街工坊）外牆與 39 號相鄰轉角處

延伸之水平線。 

         4.座標： 

     （1）四眼井：23°33'54.5"N 119°33'53.8"E、23.565126, 119.564939。 

         （2）北側巷道：23°33'54.7"N 119°33'53.8"E、 

23.565187, 119.564949。 

         （3）西側巷道：23°33'54.6"N 119°33'53.5"E、 

                 23.565168, 119.564862。 

     （4）南側巷道：23°33'54.3"N 119°33'53.8"E、 

23.565088, 119.564931。 

 

四、提案四：歷史建築「馬公市第三水源地一千噸配水塔」之公告土地範圍     

         案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

（1）歷史建築馬公市第三水源地三千噸配水塔重新公告土地範圍:馬公

段 1944、1945-2、1946-1、1946-2、1946-5地號（如附圖 2），

所有權人均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。 

（2）馬公市第三水源地三千噸配水塔座標： 

23°34'06.8"N 119°33'52.1"E、 

23.568549, 119.5644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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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提案五：紀念建築「宗南亭」之公告土地範圍案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紀念建築宗南亭原決議之登錄建築物及土地範圍：「馬公市馬公

段 2665-1地號，宗南亭建物定著基地範圍，不包含 2665-1地

號其它土地範圍。本案綜合委員意見宗南亭之登錄建築物及土

地範圍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1.公告土地範圍維持原決議為馬公段 2665-1地號，包含建物定

著基地範圍，所在高地及聯外路徑。 

              2.建物所在位置 23°33'39.6"N 119°33'30.9"E、23.560995, 

119.558578。 

       3.未來實際使用需求須分割土地時之界線：  

                以金龍頭青年活動中心之原籃球場及扇形階梯間之地籍線

（2665、2665-1地號地籍界線）轉折處向西南分割，此線 

以東包含亭之本體與步道所在之高地（圖示如附圖 3）。 

六、提案六：歷史建築澎湖金龍頭青年活動中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

      1. 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位，同意票 9票， 

不同意票 0票，經出席委員過半同意審查通過。 

    2.本案歷史建築澎湖金龍頭青年活動中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。 

 

七、提案七：歷史建築隘門新村修復及再利用計畫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

      1. 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位，同意票 9票， 

不同意票 0票，經出席委員過半同意審查通過。 

    2.本案歷史建築隘門新村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。 

 

八、提案八：歷史建築馬公武德騎尉項得生古宅更改公告名稱為「馬公項武德   

      騎尉故館，敬請審議。 

（一）決議： 

        1.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 位，同意票 0 

票，不同意票 9票，經出席委員過半不同意更改公告名稱。 

        2.歷史建築馬公武德騎尉項得生古宅維持原公告名稱，俟有相關深入研 

究或是其它事證可供佐證後，再行修正。 

 

九、報告案一：縣定古蹟西嶼彈藥本庫擬申請為國定古蹟，申請表及相關資料提 

送大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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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決議： 

         1.本案出席委員 10位，提前離席委員 1位，投票委員 9 位，同意票 9 

票，不同意票 0票，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申請國定古蹟。 

         2.申請資料依委員建議修改後，提送文化部。 

  

 

捌、散會 17時 0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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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：四眼井重新公告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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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：馬公第三水源地三千噸配水塔重新公告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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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：宗南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